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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指导单位：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)

一、文件依据：《福建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身份核定及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福〔2011〕258号）。
二、流程图：
1.社会散居孤儿

提供孤儿和监护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；孤儿近期1寸免冠照片2张；父母双方情况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（死亡的，应提供：火化证明、户籍注销证明、病故证明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孤儿父母宣告死亡判决书；失踪或查找不到的，应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孤儿父母失踪的判决书。）
申请
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孤儿基本生活费申请审批表》，并递交证明材料。








审核
乡镇人民政府调查核实后，形成审核意见报送县级民政局。



为保护孤儿隐私，不得公示。






审批
县级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查申请材料后审批。如有疑问的，应通过入户调查、信息查证、邻里访问等方式进行复核。对材料不完整的，应要求补齐相关材料后重新申请。





	


